
城口县鸡鸣乡人民政府

关于鸡鸣乡便民服务中心2024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和2025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

各位代表：

我受乡人民政府的委托，向大会报告鸡鸣乡便民服务中心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以审议。

一、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今年以来，在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乡财政工作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扣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推进财政预算管理改革，提高财政资金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有效促进全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各项财政工作任务。

（一）全年财政收入情况

2024年鸡鸣乡便民服务中心财政总收入32.62万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32.62万元。

（二）2024年全年财政支出完成情况

2024年鸡鸣乡便民服务中心一般预算内支出为32.6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2.62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32.62万元中：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9.02万元；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16.48万元；

（2）退役军人管理事务12.54万元
2、卫生健康支出3.6万元。

二、2024年财政主要工作回顾

（一）强化财务管理工作。按照县政府关于乡镇财务管理要求，将我乡实有资金账户的结余资金全部划入国库代管专户后，撤销实有资金账户，落实乡财县管要求，实行预算一体化平台管理，并全面推行公务卡管理改革，增强我乡财政财务管理和防风险能力，提高财政运转保障能力。

（二）指导和监管村级财务工作。今年年初以来，我乡严格实行“村财乡代管”“代理记账、统一开户、分村设账”，规范村级财务管理。组织村（社区）干部学习《城口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城口县规范村民委员会财务管理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城财发〔2021〕385号）等文件，同时乡财政办按照《城口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城口县村级财务管理试点工作方案考核验收细则（试行）的通知》（城财发〔2021〕580号）要求，通过实地走访各村（社区）委员会，对村级财务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和指导。

（三）积极兑付各项惠农补贴。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财政办配合各个科室，严格规范补贴资金发放程序，积极履行核查检查职责，按照“七不准、四到户”要求，做到了各项补贴资金兑付审核到位、公示到位，发放到位，切实维护了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深受群众好评。

各位代表，2024年在乡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乡人大的监督下，乡财政紧紧围绕全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部署，在促进乡域经济发展中壮大财力，在优化支出结构中改善民生，在积极稳妥运作中保障重点建设，圆满完成了各项财政工作目标任务。

三、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

根据财政管理制度和体制，从2016年起必须实行年度预算公开，现将2025年预算编制情况作如下公开报告：

2025年财政预算收入总计41.39万元，其中：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8.44万元；

2、卫生健康支出1.36万元；

3、住房保障支出1.59万元；

基本支出预算41.39万元，为在职人员经费。

四、2025年财政工作重点

各位代表，2025年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要求下，在乡党委领导下，结合本乡实际推动辖区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确保本乡财政经济平稳有序运行。

（一）厉行勤俭节约。继续将过紧日子作为预算编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硬化预算执行约束，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拨款，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深入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           

（二）抓好预算执行。一是实行预算执行按月通报制度。乡财政办每月将各项目支出进度情况、资金分类执行情况，分别向分管领导、项目负责人进行通报，确保乡领导、项目负责科室及时掌握专项资金执行情况。二是与各科室加强沟通，对支付进度低于序时进度的项目进行分析，理清存在的问题，协助项目负责科室采取有效措施，按时完成支付任务。三是严格审核项目支付资料，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专项资金的支付进度。

（三）深入财税改革。一是实行新预算一体化系统。乡财政办加强业务学习，熟练掌握“新一体化平台”操作，确保财务工作正常有序开展。二是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深入贯彻“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按照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制度规定，严格执行预算绩效单位自评、部门评价、财政部门核查和再评价的程序，加强事前绩效评估、事中绩效目标管理、事中绩效运行监控、事后绩效评价管理等预算绩效管理过程控制，提高绩效管理工作质量。对预算项目资金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开展事前绩效评估，报送事前绩效评估报告，并经财政部门审核后，作为申请政策和项目预算的必备要件。

各位代表，新目标承载新梦想，新征程充满新希望。我们将在乡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撸起袖子加油干，保持奋发有为、善于作为的斗志，切实将各项财政工作抓实、抓细，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优异成绩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五、专业性名词解释

以下为常见专业名词解释，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解释和增减。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部门预算公开联系人：鸡鸣乡人民政府

联系方式：023-59292000


